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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政办发〔2022〕35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泽州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

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及驻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泽州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

年）》已经县政府第 30 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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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
（2023-2025 年）

为切实提高全县蔬菜生产保供能力，保障城乡居民“菜篮子”

产品供给，现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

动。结合我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发展现状

近年来，我县紧紧依托环绕市区区位优势，以市场为导向，

以叫响“绿色蔬菜”品牌、保障“菜篮子”工程为目标，大力推

进蔬菜产业规模化生产和产业链建设，全面提升效益，促进群众

增收，助力乡村振兴。2022 年，全县蔬菜播种面积 2.5 万亩，产

量 7.5 万吨。其中：设施蔬菜基地 50 个，共 950 栋大棚，面积

1700 亩；规模化露地蔬菜基地 5 家，面积 1100 亩；食用菌生产

基地 11 家，2022 年投产 120 万棒。

二、发展目标

按照“建基地、扩规模、提档次、延链条”的发展思路，树

牢绿色优质高效理念，划定基本菜田，充分挖掘设施蔬菜生产潜

能，发挥产业园示范带动作用，形成区域优势。聚焦设施蔬菜增

量扩规、改造提升、延伸产业链，打造蔬菜区域品牌。到 2025

年，全县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3.5 万亩，商品菜基地达 5000 亩

（含设施蔬菜基地 2000 亩），年产量达 10 万吨，在高都、北义

城、北石店、金村、下村、周村等乡镇打造一个核心区和五大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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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蔬菜生产基地，努力把泽州建设成市区“菜篮子”供应基地。

三、实施路径

（一）划定基本菜田，引导蔬菜产业规模化、特色化发展。

将有一定规模、运行正常的蔬菜（含食用菌）基地划为基本菜田，

分类登记归档，形成规模蔬菜生产数据库（以下简称数据库），

每年给予生产性补助。完善进出机制，实行基本菜田考核制度，

根据考核结果，对数据库进行更新。合理布局蔬菜生产区，稳步

扩大种植规模，逐步形成以丹河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核心，长河综

合蔬菜生产区、南部食用菌栽培区、北部特优品种蔬菜区为重点

的“一心三区”产业格局。

（二）完善基础设施配套，推进蔬菜生产智能提升。按照规

范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的要求，支持基础设施配套建设，提升整

体发展水平。通过政策引导，推进蔬菜生产设施改造提升，引进

高新技术，提升智能化水平。

（三）完善产业链条，打造蔬菜区域品牌。按照市场化思维，

打通产业发展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支持探索全产业链建设。立足县

域环绕市区优势，整合社会资源，打造区域品牌，全面提升知名

度和经营效益。

四、奖补办法

用活用足国家、省、市关于设施用地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扶

持政策，资金向蔬菜主要种植区倾斜，每年扶持资金投入不低于

10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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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菜田生产

对数据库中运行正常的主体，按实际种植面积或规模每年给

予奖补。

设施农业菜田奖补标准为每年每亩 1000 元；

露地菜田奖补标准为每年每亩 400 元；

食用菌：以棒生产的，规模达到 1 万棒以上的，每棒奖补 1

元；以床架或畦面栽培的，规模达到 5 亩以上的，每亩奖补 2000

元；单个主体奖补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二）建设新型日光温室

在丹河现代农业产业园范围内采用新型保温结构建设的大

跨度日光温室，棚内面积达 10 亩以上的，按照总投资 50%给予

奖补，每亩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（包括国家、省、市奖补资金）。

（三）设施蔬菜规模化发展

对集中连片建筑面积达 100 亩以上的基地：新建面积达一定

标准的，高标准日光温室按照总投资 50%给予奖补，每亩最高不

超过 4.5 万元；全钢架结构大棚或连栋大棚，每亩奖补 1.2 万元。

对集中连片建筑面积达 20 亩以上不足 100 亩的基地：新建

高标准日光温室，按照总投资 40%给予奖补，每亩最高不超过 3.6

万元；全钢架结构大棚或连栋大棚，每亩奖补 1 万元。

以上奖补包括国家、省、市奖补资金。

（四）设施蔬菜基地改造提升

改造老旧日光温室，集中连片改造面积达一定标准的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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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投资 50%给予奖补，每亩最高不超过 2 万元（包括国家、省、

市奖补资金）；

食用菌生产基地设备提升，按照购买设备总投资的 40%给予

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当年对设备提升奖补的，不再对菌

棒奖补。

（五）基础设施配套或智能提升

对基地必要的水、电、路、围栏等基础配套建设或智能提升，

按照投资额 50%给予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（包括国家、省、

市奖补资金）。

（六）产业链建设

对开展田头市场、冷藏等设施建设，投资额达 20 万元以上，

按投资额度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（不包

括国家、省、市奖补资金）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泽州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

导小组），实行县农业农村局牵头、相关单位配合，乡镇落实的

工作机制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，负

责行动计划各项工作的落实。

（二）健全服务体系

落实金融、保险服务政策，推进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；探索

技术服务体系建设，加强与科研院所、技术机构联系，广泛引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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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国内一流的新装备、新技术、新材料，着力提高设施装备和

智能化水平，增强蔬菜产品市场竞争力。

（三）强化目标考核

将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任务纳入对乡镇乡村振兴实绩考核，

加大考核分值权重，对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绩显著的单位

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。

本计划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+版记行数*2（磅）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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